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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人事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7屆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本(112)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貳、 地點：本府行政大樓 2701會議室 

參、 主席：楊副處長良彬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紀錄：簡于絜 

陸、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議： 

一、 列管序號 1：請企劃科持續控管各機關未符性別比例之委員會，並請

機關積極改善，本案持續列管。 

二、 列管序號 2 至 5 併入討論事項中相關提案討論，序號 2 及序號 5 持

續列管；序號 3及序號 4解除列管。 

三、 委員發言摘要請參閱附件。 

 

柒、 報告事項： 

決議： 

一、 有關分工小組就業、經濟與福利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部分，請考

訓科將規劃辦理之相關課程內容，聚焦於職場霸凌造成身心壓力等

議題。 

二、 有關分工小組社會參與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部分，請人力科補充

說明本處相關策進作為。 

三、 委員發言摘要請參閱附件。 

 

捌、 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一：有關本處「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1 年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

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劃科 

決議：有關委員所提意見，請相關科室納入研議積極辦理。另請企劃

科針對未來 1 至 2 年仍未符性別比例之委員會，持續追蹤改

善情形。 

 

二、 案由二：有關本處「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2年工作計畫一案，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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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企劃科 

決議：工作計畫一請考訓科將委員所提意見納入研議積極辦理；餘照

案通過。 

 

三、 案由三：有關本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11年 1至 12月辦理情形一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劃科 

決議：請相關科室再檢視成果報告內所附活動照片之合宜性，餘照

案通過。 

 

四、 案由四：有關本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12 年工作項目辦理期程一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劃科 

決議：照案通過。 

 

五、 案由五：有關本處性平亮點方案 111年 1至 12月辦理情形一案，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劃科 

決議：照案通過。 

 

六、 案由六：有關本處性平亮點方案 112年規劃情形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劃科 

決議：請考訓科將案由二委員所提意見，納入一般人員及主管人員

訓練需求規劃。 

 

七、 案由七：有關本處 112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法定版)一案，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會計員 

決議：照案通過。 

 

八、 委員發言摘要請參閱附件。 

 

玖、 臨時動議： 

陳委員保仁：分享個人經驗，性平講座可邀請於自身生活中實踐性別平等

且為參與者熟悉的人員擔任講師，透過正向經驗及案例分享，

讓課程更具吸引力。 

壹拾、 散會(112年 2月 14日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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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委員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排列）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序號 1 

郭委員玲惠：針對未符性別比例之委員會(如：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小

組)，建議未來能透過修改設置要點等方式，改善性別比例，或

補充說明相關委員會無法達成性別比例之原因，俾協助檢視及

提供建議改善方式。 

序號 2至序號 5 

(與討論事項案由一及案由六併同討論) 

 

報告事項 

一、 案由一  

郭委員玲惠：有關洽邀心理師講授身心相關議題講座部分，建議講授內容

應聚焦於職場霸凌及減輕職場工作壓力。 

陳委員保仁：建議可透過探討重複出現之離職原因等，瞭解同仁壓力來源，

提供相關單位主管作為參考及因應，另可經由舉辦講座加強

宣導相關資訊，以預防職場霸凌。 

莊委員雅雲：本(人力)科前統計同仁辭職或離職原因，多屬個人生涯規

劃，受到主管不當對待的情形很少，如有類似狀況，會轉介

給企劃科或考訓科，以提供員工協助或訓練課程。 

主席：有關防治職場霸凌，除了宣導相關處理機制外，另可針對職場霸凌

所造成的壓力，導入心理講座。 

二、 案由二 

陳委員保仁：有關建議針對進用女性主管達成比率訂定目標值部分，可考

慮調整為女性主管比率提升情形或達到符合成員總數的性

別比例即可。 

郭委員玲惠：建議補充說明未來策進作為，例如針對目前女性主管比率較

低的機關，透過相關性別分析、參考人才資料庫資料及實踐

CEDAW 第 4 條及第 7 條(b)等作為，提供機關首長參考，以

展現人事處的積極作為，並可符合社參組的相關目標。 

莊委員雅雲：每年女性主管敘獎辦理完竣後，已提供各機關首長前一年度

女性主管比例及達成敘獎標準的情形作為參考，後續將依委

員建議修正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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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一 

郭委員玲惠： 

1. 有關辦理『「女性主管培力工作坊」及「中高階主管訓練」』項目，目前

課程滿意度調查項目已包含對於本次性平課程的瞭解程度及對於業務

的助益度，建議執行成果可增加說明滿意度涵括之內容，另「對業務有

助益比率」，建議修改為「性平意識培力課程對業務有助益比率」，更能

突顯成效。 

2. 「鼓勵各機關進用優秀女性公務人員擔任主管職務」項目，有關一、二

級機關女性正副主管比例，建議勿僅與 103年數據相較，可簡述 103年

至 111年間統計數據雖有變動，但整體趨勢仍為提升。 

 

二、 案由二 

郭委員玲惠：有關『「女性主管培力工作坊」及「中高階主管訓練」』項

目，規劃工作坊及訓練課程增加互動交流部分，建議在課前

準備時，可透過問卷調查聚焦議題，瞭解同仁業務中與性別

最相關的前 5名議題，並將議題作為教育訓練時分組討論之

題目，由講師從旁協助來自不同單位的小組成員，思考相關

解決方案，透過分享現行規定或作法，及共同思考解決方法

的過程，讓課程更具互動性及意義。 

陳委員保仁：教育訓練建議分為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透過基礎課程讓同

仁理解性平基本概念，針對性平議題有興趣者或中高階主管

則可規劃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部分，可透過郭委員所提的問

卷調查，瞭解參加者有興趣的議題，讓課程更有互動，並能

協助解決業務上的問題。 

 

三、 案由六 

王委員敏芬：有關學習地圖部分，將依委員前述針對教育訓練之相關建議，

修正一般人員或主管人員課程規劃，並據以執行。 




